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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精密種苗自動嫁接機 1台」 
財物採購規格書 

一、採購標的及規格  

採購標的名稱 數量 規格: 履約期限 

精密種苗自動嫁

接機 
1台 一、 機體： 

1. 全長：1,800 mm (含)以下。 

2. 全寬：1,000 mm (含)以下。 

3. 全高：1,200 mm (含)以下。 

二、 動力系統：適用單相 220V 電源。 

三、 嫁接方式及功能選擇： 

1. 可兼用茄科及葫蘆科蔬菜作物嫁接，嫁接種苗作物類別

可操作面板或按鍵選擇切換。 

2. 茄科蔬菜嫁接採切接方式，自動裁切砧木及穗苗後接合

並固定，自動化完成嫁接程序。 

3. 葫蘆科蔬菜嫁接方式採靠接方式，自動裁切砧木及穗苗

後接合並固定，自動化完成嫁接程序。 

四、 作業性能要求： 

1. 每小時嫁接種苗產能 500 株(含)以上。 

嫁接苗株砧木與接穗嫁接完成後中心線誤差需小於

1/75 (含)毫米。 

得標廠商應於決標日次

日起 60個工作天以前

將採購標的送達本場旗

南分場指定地點，並完

成安裝測試至可正常使

用狀態及教育訓練。 

(註:主機及各項配件安

裝時須依本場指位置及

需求，配合現場狀況進

行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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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備註： 

（一）需安排人力陪同辦理驗收程序，並自交貨驗收合格日次日起負責保固 1年 ，並需檢附保固書。得標廠商

在保固期間內，如非人為因素之損壞，應負責修護或零件更換。 

（二）得標廠商須免費派員至本場旗南分場指定地點(實施實際操作教育訓練(至少 2小時)，並提供中文或英文

說明書 1份。 

（三）得標廠商應提供交貨月份 1年(含)以內出廠之全新品，並須檢附產地證明或出廠證明【該證明文件須含

有製造商名稱(若為國內廠商須標示公司名稱及地址等資料並蓋公司大小章；若為國外廠商，須有原廠簽

名)、製造日期(或出廠日期)、產地、履約標的之型號及序號等相關資訊】，若無法由該文件查得者，請

檢附進口報單(須加蓋海關章戳)或其他證明資料供查驗)。 

（四）外國廠商不可參與投標，但我國廠商所供應財物之原產地得為歐洲或美國或日本或韓國，且不允許供應

大陸地區標的。 

（五）確認所交貨之物品為經過整體系統設計、測試及運作之商品化產品，以確保使用之穩定性及安全性。 

（六）相關文件資料如有假造，不予驗收，並依法追究相關責任。 

（七）履約地點：高雄區農業改良場旗南分場(地址：高雄市旗山區南隆街3號)。 

 

 


